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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农业改革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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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北京100007) 

  〔摘 要〕农业落后一直是苏联与其继承国俄罗斯的一个尖锐的社会经济问题。这迫使苏联时期各届领导人一上台都先抓农业问题。苏

联解体后，叶利钦与普京亦力图通过农业改革来解决农业问题。他们的改革涉及到两个相互紧密联系但又有区别的内容：农业土地所有制与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改组问题。总结这一领域的经验教训，中国亦可得到不少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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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罗斯农业问题的由来 

  农业一直是苏联经济的一个薄弱部门。斯大林 执政时期大规模的饥荒就发生两次，一次是30年代初集体化时期，一次是二战后。每次

饥荒饿死的人数以数百万计。1950年苏联谷物总产量为6480万吨， 1913年沙俄时期为7250万吨，同期，肉类分别为490万吨与500万吨，人

均谷物为447公斤与540公斤，畜产品为27公斤与31公斤。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牛、马、绵羊的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

至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①。 

  赫鲁晓夫一上台之所以首先抓农业，是因为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农业处于严重落后状态，苏联尚未解决粮食问题。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农业

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农业仍处于不稳定状态。勃列日涅夫一上台，亦不得不首先推行加强农业的政策。但同样出现经常性的农业歉收。

1979—1982年出现连续4年歉收。1973年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这一年净进口1904万吨。后来，粮食进口上了瘾，就像吸毒

者上了海洛因的瘾一样[1](P239)，震惊了世界市场，引起了各国愤怒。1985年进口粮食4420吨， 1989年为3700万吨[2](P653)。长期以

来，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20—25%。 

  苏联时期一直改变不了农业的落后状态，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如由于为了实现超高速的工业化，片面发展重工业，一直实行对农民剥夺

的政策。但最 为重要的原因是，苏联在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指导下，把解决农业问题着力点放在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停顿地改变与

折腾生产关系上。斯大林时期搞农业全盘集体化是明显的例子。这对农业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在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还继续实行合并

农庄与把农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政策。与此同时，不顾农业生产的特点，也不顾集体农庄集体所有制的特点，在经营管理上也

全面推行与全民所有制企业一样的指令性计划那一套做法。 

  苏联剧变后，俄罗斯新执政者为了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对城市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并且也 对农业进行改革，农业领域的改

革，涉及到两个相互紧密联系但又有区别的内容：即农业土地所有制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改组问题。 

二、俄罗斯的农业改革 

  (一)曲折的土地私有化改革 

  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宣布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1970年7月1日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也明确规定，土地归国家所

有，农业企业、其他企业、社会组织和机构以及公民有权无限期使用。俄罗斯为了向市场经济转轨，认为不能在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进行私有

化时，而在农业中对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仍保持单一的国有制。为此， 1991年4月25日，俄罗斯联邦议会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土地法

典》。该法典为“根本改革俄罗斯联邦土地关系、保护土地所有者、土地占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权利，组织合理使用土地资源，提供了法律

保证。”根据这一法典，在俄罗斯取消了土地的单一形式，确定了多种土地所有制形式。 

  1991年底，叶利钦签发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实施土地改革的紧急措施》的总统令，它不只规定了土地改革的一般原则，并要求在一年内

完成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改组与重新登记，预定要在俄罗斯农村发展100万个家庭农场，以形成一个中产者阶层。1993年10月27日，叶利

钦又签署了《关于调节土地关系和发展土地改革》的总统令。这道总统令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出售为自己所有的土地。

1996年3月7日，叶利钦又签署了《关于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土地权利》的总统令，重申土地所有者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份额，包括出



售、出租和赠送土地份额。俄罗斯随着农业改革的发展和一系列总统令的实施，俄罗斯在调节土地关系的政策、法规与1991年4月25日通过

的《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存在一些矛盾的地方，加上俄罗斯社会各界人士对土地所有制改革的看法亦不一致，因此，决定要制订新的土地

法典。但从拟定草案、多次审议，经过不断反复，一直到叶利钦1999年底辞职，包括土地私有化特别是土地自由买卖内容的土地法典也未最

后获得通过。 

  普京上台后，在农业问题上强调指出，要解决俄罗斯农业中存在的大量问题，急需尽快通过长期争论不休的新土地法典。2000年1月，

他在国家杜马发表讲话时就呼吁尽快通过土地法典。在他执政初期，对土地自由买卖问题的态度并不十分明朗，比较谨慎，但实际上是同意

土地自由买卖的。他认为，在农业方面俄罗斯“最尖锐的问题是农业用土的流转问题[3](P257)”。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002年6月26日，

俄罗斯国家杜马最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农业用土地流通法》。应该说，这项法律的出台，它标志着俄罗斯土地私有化有了重大发展，即最

后解决了农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问题。这里要指出的是，有关农用土地自由买卖还是需要遵循一些原则。从杜马讨论农用土地进入流通问

题的情况看，总的看法是比较一致，即不能把农用土地卖给外国人②。这主要是担心俄罗斯农业和农村被外国企业与外籍人士控制。至于农

用土地自由买卖的改革，虽已通过了法律，但在实施过程中不同观点的争论不会停止，而土地私有化改革的进程也不会因有争论而停 滞不

前，还会不断深化。 

  (二)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经营组织形式的改组 

  在叶利钦时期，与土地私有化相适应，决定把在农业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加以改组。规定必须在一年内(在1993年1

月1日前)，完成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重新登记工作，并对那些无力支付劳动报酬和偿还贷款债务的农场、农庄，应在1992年第一季度加以取

消与改组。1992年9月4日，俄罗斯政府正式批准了农场、农庄与国营农企业的条例。该条例确定的经营形式改革与产权改造的基本原则是：

按生产单位劳动集体成员的意愿，将农庄、农场改组为合伙公司、股份公司、农业生产合 作社、家庭农场及其联合体。到1993年底，俄罗

斯已有2. 4万个农庄、农场进行了改组与重新登记，这占农庄、农场总数的95%，其中1/3的农庄、农场根据劳动集体的决定保留了原来的经

营形式，其余的2/3改组为1. 15万个合伙公司、300个股份公司、2000个农业合作社和3000个其他新的经营形式。它们的成员成为具有自己

份地和股份的商品生产者[4](P134)。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叶利钦时期，特别重视发展农户(农场)经济(或称私人农场)。这与当时叶利钦、盖达尔等人接受西方模式来改造成

俄罗斯农业的战略有关。这个模式就是以土地私有化和经营组织农场化为基础的。在他们看来，美国与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在土地私有制基础

上发展家庭农场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但在俄罗斯，这种农户(农场)经济并没有得到很大发展，更没有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5]

(P250)。俄罗斯农户(农场)经济难以发展的原因，一是俄罗斯不像在美国，有发达的、及时能得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二是长期以来，在俄

罗斯搞的是大农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生产规模都很大，使用的是大型农业机械，机械化水平已达到一定程度，粮食作物的种植与收获

已全部机械化，畜牧业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到70—80%。而搞小规模的农户经济，需要小型的农业机械。在当时的俄罗斯，财政极其困难，

国家不可能投入资金来及时地发展小型农机，以满足农户经济的需要；三是在苏联大型农业已搞了几十年，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分工已形成，

能够掌握农业生产全过程的典型的农民已不存在，这对搞一家一户的农业经济在客观上就有很多困难；四是农户缺乏必要的启动资金，它们

既得不到财政帮助，又得不到必要的银行贷款，这种情况下，使得组建来的农户经济难以维持，出现大量解体的情况；五是农用生产资料如

化肥等得不到保证。看来，叶利钦时期推行的小农业经济政策并不适合俄罗斯国情，未能取得应有的效益。 

  普京上台执政后，不得不改变农业发展政策，变革农业发展道路。普京强调要搞大农业，具体说要搞大型的农业综合体，把它视为发展

农业的重要途径之一，要把俄罗斯农业在今后成为“大的商品生产者”。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大型农业企业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一种基

本形式。目前大型农业在俄罗斯农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生产92%的粮食， 94%的甜菜， 86%的向日葵籽， 70%的蛋， 49%的奶， 39%

的肉， 38%的羊毛， 21%的蔬菜和90%的饲料。 

三、俄罗斯农业发展现状与前景 

  俄罗斯农业领域进行以土地私有化和改组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其目的是促进农业的发展，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

效，特别在叶利钦时期，农业与国民经济一样，出现了连续多年的大幅度滑坡。 

  农业总产值除了1997年与1999年两年有所增长外，其余年份均为负增长。叶利钦时期农业状况恶化有多方面的因素。从客观情况来说，

在俄罗斯急剧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整个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转轨危机，这在客观上势必对农业产生严重影响。从历史上来看，苏联农业经过

70多年有发展，由于农业管理体制与自然条件的影响，农业的发展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是个脆弱的部门。但是，应该看 到，叶利钦执政

时期农业状况进一步恶化，还与这一时期的农业政策直接有关，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力图通过土地私有化与建立

农户(农场)经营组织的模式来解决农业的基本政策，并不符合俄罗斯国家的实情，未能取得实效。其次，在经济与财政严重危机的情况，大

幅度的减少对农业的投资。1992年俄罗斯对农业的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占10. 8%，而到1998年下降为3. 3%。脆弱的农业，不仅

技术装备落后，而且其生产效率很低，没有大量的投资要很难维持农业一定的增长率。第三，对农业投资大幅度减少，农业企业技术装备状

况不断恶化。据俄罗斯官方统计资料， 1999年， 198公顷耕地才合一台联合收割机，而同时，德国为31. 3公顷/台，美国为62. 5公顷/



台。由于农业部门农用机器设备量急剧减少，使得农机的生产量大量减少[6](P405)。第四，剥夺农民的政策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苏联时

期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时期，通过高征购、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税收等政策榨取农民。俄罗斯经济转轨初期，在一次性大范围放开价格时，工

农业产品价格都出现了飞涨，但工业与农业产品上涨速度有很大差距。与此同时，在转轨初期，俄罗斯农民还要缴纳各种税收， 1993年农

民缴纳的税款与其他款项要占农业企业帐面利润的47.5%。后来，不得不降低农业的税收，以减轻农民的税负。 

  普京执政后，随着政局的日趋稳定，整个经济形势的好转，以及农业政策的调整，使俄罗斯农业出现好转。从2000—2006年以来，俄罗

斯农业总产值每年都有一定的增长，粮食产量除2000年与2003年下降外，其他5年基本上保持在8000万吨左右这一水平上(7年粮食年均产量

为7699万吨)。但农业与整个国民经济相比而言，有其明显的弱点：一是表现为增速低；二是不稳定性。不论从增长速度还是从粮食产量与

肉制品产量来看，波动情况时常出现。 

  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发展农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借鉴国内的经验，在改革过程中，寻觅一条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农业经营组织形式与

发展道路；俄罗斯政府要加强对农业的支撑。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的农业都处于国家庇护之下，因农业是受自然因素影响最大的一个部门。因

此，没有国家的干预，农业的落后状况就难以改变；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对农业部门农机

供应，帮助农业设备更新，以此来加强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这些对俄罗斯农业来说，是十分迫切的 问题；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改

善农村生活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劳动者稳定性与提高其积极性。 

四、启示 

  应该说，不论在苏联还是作为其继承国的俄罗斯，农业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成为影响其整个经济发展和制约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

重要原因。曾在叶利钦时期任8个月总理的普里马科夫，在他2001年发表的著作中，谈到农民问题和农业政策时，深有感触地写下了以下一

段话：“尽管采取的措施(指对农民、农业——笔者注)很多，但它们带有‘消防’性质，未来就不能总是这样下去。应当从整体上考虑俄罗

斯农民的命运。他们不仅是忍受了各种苦难的伟大劳动者，也是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的保护者。俄罗斯农民蒙受了多少苦难啊!农奴的权

利，给成千上万人造成致命打击的‘没收富农的财产和土地’，夺去了数百万人生命的饥饿，数十年的集体农庄的无权地位。蕴藏着巨大的

朝气蓬勃力量的农民忍受住了。今后怎么办?”“……90年代实行的经济政策，继续把俄罗斯农民推进深渊。”在俄罗斯转入市场经济后，

并没有挡住“掠夺农村的半刑事或公开的刑事‘中间商’”。国家也“没有狠狠打击敲诈勒索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不少地方，“经常有

一些人与警察勾结，按‘牌价’抢购农民的产品，然后拿到市场上高价倒卖”[7](P40)。 

  中国很早就发现了苏联农业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毛泽东曾指出：“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造成现

在的困境”[8](P268)。但是，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跳出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的框框，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剥夺农民，结果是农

民大量饿坏、饿死。“1961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沉痛地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9](P153)根据上述情

况，以下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第一，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总方针之后，“三农”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近几年来，对国家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大大加强了，如实

行农业税减免，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主产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格等政策。对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无

疑，这些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今后我们必须进一步落实对农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我们要清醒认识

到，中国农村人口近8亿，即使工业化与城市化进展顺利， 2020年农村人口仍有6亿左右，“三农”问题仍是个大问题。再说，全国农村有

近2000万人仍未解决温饱问题，近6000万人处于低水平、不稳定的温饱状态。不解决“三农问题”，就会影响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也将

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以，在今后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解决“三农”问题，思想上认识到

只有农业有了大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才能更快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有很多深刻的分析，他在俄共(布)十一大的报告中说：“同

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

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10](P77) 

  第二，目前中国的农业还是个弱势的产业，农业增收缺乏重要的支撑，又面临国内外的激烈竞争。因此，在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

不能再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而是国家应该给予大量补贴的部门，让农业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取得的进展中分享到好处，绝不可以牺牲农民的利

益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并且要采取一些有力的政策推动农业现代化，特别是要使乡镇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提高，这既可以使它与

整个工业化融合为一体，并且还可以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第三，吸取苏联的教训，在中国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绝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用行政的手段去改

变农业生产关系。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要由广大农民创造。 

  第四，目前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期，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更应保持农轻重的平衡协调发展。农业搞不好，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亦上不

去，市场供应就会十分紧张。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国农村市场的需求有很大的潜力，而这个潜力只有在农业有了大的发展、农民购买力大大

提高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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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外国人只可购买工业和建筑用土地。农用土地只能租赁，租赁期不得超过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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